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3-100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变更前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中天运”），变更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兴华”）。 

2、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天运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从会计专业角

度维护了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经综合

评估考虑，公司拟改聘北京兴华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天运进行了事先沟通，双方均知悉本事项并

确认无异议。在此，公司对中天运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专业审计服务和辛勤工作

表示诚挚的感谢。 

3、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对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独立

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召开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改聘北京兴华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13-11-22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 2206 房间 

（5）首席合伙人：张恩军 

（6）人员信息：2022 年末，合伙人 88 人，注册会计师 415 人，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157 人。 

（7）业务信息：2022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 82,051.76 万元、审计业务

收入为 59,243.51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4,466.89 万元。 

2022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22家，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仪器仪表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批发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商务服务业等，

审计收费 1,776.00 万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14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北京兴华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2 亿元，符合相关规定。2022 年

末职业风险基金 0 元。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因涉及欣泰电气民事诉讼，一审判决北京兴华赔偿 808 万元，北京兴华投保的职

业保险足以覆盖赔偿金额。 

3、诚信记录 

北京兴华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3次、行政监管措

施 3 次、自律监管措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次。9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

到行政处罚 3 次、监督管理措施 2 次，无从业人员受到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

分。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吴亦忻，1999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1999 年开始在北京兴华执业，2023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签署了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谭红亚，2022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 年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2022 年开始在北京兴华执业，2023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份。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审

https://www.qcc.com/pl/pe1a9f2ef80e7ffde5d4f9b130c809b7.html


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时彦禄，2010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 年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2009 年开始在北京兴华执业，2023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近三年复核多家上市公司。长期从事证券审计业务，参与及担任过多家上市

公司年报审计工作，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

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北京兴华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定价原则为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

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的人员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

因素定价。2023年度的审计费用为190万元，其中年报审计收费140万元，内控审

计费用50万元，较上一期审计收费增加18.75%，主要是因公司规模扩大，所需审

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量有所增加。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该所已连

续四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

保留意见。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

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天运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遵

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经综合评价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核，公司拟改聘北京兴华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中天运进行了事前沟通，中天运已明

确知悉本事项且对本次变更无异议。中天运、北京兴华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有关规定，做

好后续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管理层与北京兴华进行了沟通，并对北京兴华相关资料

进行了审核，对其履职情况进行了审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北京兴华具备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胜任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具备投

资者保护能力和独立性，且诚信状况良好。公司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系基于

实际业务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聘任北京兴华担任公司2023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拟变更并聘请北京兴华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规，理由恰当。北京兴华

具有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诚信状况良好，能够满足公司对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关

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鉴于原审计机构中天运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综合考虑公司整体

审计工作的需要，为保证上市公司审计的独立性、客观性、公允性，公司本次拟

变更聘用北京兴华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经对北京兴华

具体情况进行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其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资质和专业

胜任能力，具有良好的诚信、足够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和独立性，能够独立、客观、

公正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能够满足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正当、合规，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北

京兴华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召开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9日 

 


